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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庆县教育委员会
关于评选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集体

与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与职业学校：
为进一步调动全县教育系统广大卫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先进模范人物的骨干带头作用，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学校卫生事业的深入发展，教委决定评选表彰２００７年一批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集体与先进工作者。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及表彰名额
　　先进集体评选范围：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与职业学校。表彰名额10个。

先进工作者评选范围：全县教育系统的学校卫生工作人员（专职保健教师）。先进干部12名,先进工作者15名。
　　二、评选方法及程序
　　评选工作由体美科及保健站负责组织。在评选中严格按评选条件，好中选优。充分发扬民主，自下而上逐级推荐审核。
　　(一) 申报先进工作者需填写《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个人呈报审批表》一式二份。经所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二)呈报审批材料要求填写完整，内容真实，主要事迹突出，文字简练。先进工作者事迹材料限2000字左右。均采用第三人称写法。所有材料于２００８年1月１８日前报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三、奖励办法
   被授予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工作者的人员， 由教委颁发荣誉证书。
　　四、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领导，教委体美科与保健站联合组成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委体美科，负责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联系电话：69104728)。
　　表彰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工作者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单位的领导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格把关，确保评选质量，突出评选表彰工作效果。通过评选表彰活动，大力宣传先进工作者的典型事迹和对学校卫生的敬业精神，在全县教育系统广泛开展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促进广大学校卫生工作者的思想作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卫生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
　　1.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3.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４：卫生先进干部与个人登记表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l：
　　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孟顺利   （教委副主任）
副组长： 郑世永   （体美科科长）
成  员： 池深  （体美科副科长）李玉成 （体美科科员）户飞 （保健站站长）

附件2：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1.领导重视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学生每日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六小时，中学不超过八小时。学校或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增加授课时间和作业量，加重学生学习负担。

（2）学校卫生工作列入学校教育、教学内容和工作计划，学校领导定期研究、检查健康教育工作。

2.组织机构和管理落实

（1）学校设置健康教育教学机构，有一名校领导分管学校卫生工作；

（2）制订学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和措施；

（3）学校各部门在卫生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密切配合、协调。

3.重视医务人员队伍建设

（1）按照《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有条件的规定，配备学校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在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职称等方面结构合理；

（2）将培养学校医务人员的工作列入计划，通过各种形式为学校医务人员提供进修机会。

附件3：
全县教育系统学校卫生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l.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为学校卫生事业发展无私奉献，做出突出成绩，在全县教育系统有一定影响的优秀工作者。
　　2.从事学校卫生工作3年以上；认真学习宣传《学校卫生工作条列》及各种法律法规，坚持原则， 团结同志，办事公道，清正廉洁。
附件４：卫生先进干部与个人登记表
请按登记表要求认真填写（必须电子版一式两份）于一月十八日之前送到教委体美科
北京市延庆县系统表彰奖励先进个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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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先进个人登记表存入个人档案
